
四川省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料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入室离室管理办法 
为保证四川省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料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有效运行和管理，所

有进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需符合能够进行实验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

包括熟悉实验室相关安全常识、实验室相关规定以及完善各类实验室

手续等。本规定分为入室考试、入室登记和离室手续三部分。各部分

具体要求如下： 

第一章 入室考试 

第一条 以学期为单位，所有研究人员要想进入实验室实验需进行入

室考试申请。实验室将组织已申请的各类人员进行入室考试。原则上，

对于每个人新学期要进入实验室必须参加入室考试，以前的成绩不带

入以后学期，但以下情况可以除外：前一学期该研究人员没有触犯任

何实验室管理规定（没有处罚记录），行为道德表现优良。 

第二条 拟申请假期进行实验者也应在之前学期通过入室考试。未通

过入室考试者，不得在相应学期结束后紧接的假期进入实验室进行实

验。 

第三条 入室考试主要考查申请进入实验室的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安

全常识、是否了解科研实验室的相关规定和是否具备公共场所的道德

素养。只有入室考试及格的申请人员才能办理入室手续，进入实验室

进行实验；不及格按照第四条的次数规定再次参考，如仍不及格则本



学期无法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入室考试形式为闭卷。总分 100 分，

及格线为 90 分。 

第四条 实验室管理老师每月将组织入室考试 2 次，但是对于每一个

具体的申请人来说，一学期仅有两次参加考试的机会。第一次考试未

合格者，第二次参考推迟 1 个月。培训将在考前会以发放相应资料或

进行面对面培训的方式进行（培训为实验室集中组织培训和指导老师

常规培训，资料将传 QQ 群）。 

第二章 入室登记 

第五条 首次入室：以学期为单位，通过入室考试者可以经指导教师

同意办理入室手续，领取实验室出入证。研究人员凭出入证进出实验

室。 

第六条 日常入室：实行签到和签退制度。每天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

开展实验前到管理办公室进行签到，当天实验完成后到管理办公室签

退。 

第三章 离室手续 

第七条 以学期为单位，当该学期研究人员实验结束，经指导教师同

意，不需再进入实验室，办理离室手续，否则，实验室管理人员还会

安排其尽实验室相关的义务。除此之外，毕业生研究人员必须在其答

辩之前完成离室相关手续，其中包括归还借用实验室的各种物品、清

理存储空间等，否则将影响其参与毕业答辩。 

第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四川省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料植物资

源开发与利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